
立法会四题：上月暴雨后大屿山情况及政府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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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七月二日）立法会会议上梁耀忠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长

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上月七日一场暴雨引致大屿山广泛地区（特别是大澳一带）严重受灾，道路

交通、食水供应以至居民的住所等均受到灾难性影响。不少居民批评政府的应变

和救援措施极其不足。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政府在当日甚么时间及从甚么途径得知大屿山的各项设施的损毁情况和居

民的受灾情况；政府得知有关灾情后，即时采取了甚么具体的应变措施支援受灾

居民；及 
 

（二）有没有评估当局于暴雨当日的应变及救援措施是否完备及奏效；当局汲取

了甚么经验，以及有何可改善之处？ 
 

答复： 
 

主席女士： 
 

  香港在六月七日录得有纪录以来一个小时内最高的降雨量。当天一共收到一

百三十宗山泥倾泻报告，及六百二十二宗水浸报告。我们的斜坡安全监察亦录得

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滑坡指数。其中大澳区更同时出现食水、陆路交通，以及通讯

中断等罕见情况。就梁耀忠议员的提问，现谨覆如下： 
 

（一）香港天文台（天文台）于六月七日上午先后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及黑色暴雨

警告。政府总部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多个部门的紧急协调中心或

控制中心，根据既定的「天灾应变计划」都先后启动应变机制，从各自相关部门

收取情况报告，全面监察情况和提供所需紧急服务。政府在六月七日上午已得悉

北大屿山快速公路严重水浸并需要封闭以及大澳一带有山泥倾泻和道路封闭、及

通讯和供水中断等事故。 
 

  负责部门在紧急事故监察及协调机制下，在当日即时在全香港各地区执行紧

急应变工作。其中在大澳地区的救灾工作包括由水务署安排在当日下午利用水船

运载用水给大澳居民使用﹔由警务处从水路增派人手驻守大澳码头及龙田警岗，

向大澳居民提供紧急支援，并透过在场警员及警方通讯设备与大澳乡事委员会及



居民保持紧密联系，以了解他们的情况及需要，及向居民发放救灾资讯。此外，

运输署由当天起实施临时交通措施，安排额外船只提供特别航班往来大澳和东

涌。电讯管理局也要求有关电讯公司紧急维修受损的通讯设施。 
 

  政府体会到大澳地区居民在这场罕有的雨灾后日常生活面对的困难。除了上

述的即时措施外，政府在大澳居民恢复正常生活前，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向

大澳居民提供各种协助和支援服务。首先，离岛民政事务处（民政处）联同政府

飞行服务队及水警通过空降和水路向偏远村落的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除了正规

纪律部队外，政府经评估大澳的整体情况及居民需要后，更增派民安队进入大澳

及邻近村落，协助居民清理屋内的沙泥、清理阻塞的山径和乡村行人路及协助派

发救援物资。民政处亦作出安排，协助偏远村落的村民提取山水使用。另外，土

木工程拓展署于六月十一日完成检查所有在大澳受山泥倾泻影响的斜坡，民政处

与有关部门于六月十三日协助受有潜在风险斜坡影响的大澳居民及其他有需要

的居民暂时迁往由政府提供的临时房屋。 
 

  经有关的政府部门努力抢修工作，大澳的各项服务陆续恢复正常：电讯服务

于六月八日中午逐渐恢复，并于六月九日晚上完全恢复；水务署于六月十日完成

抢修大澳地区食水的供应；路政署于六月十四日重开大澳道；六月十五日下午，

来往大澳及?平的巴士路线有限度恢复服务。而羌山道的抢修工作亦于六月二十

日完成。至此，大澳的对外陆路交通全面恢复。 
 

（二）政府多个部门的紧急协调或控制中心及政府总部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

中心」均先后于六月七日上午按照「天灾应变计划」启动应变机制，各有关部门

在当天已按照现行机制执行紧急事故应变工作。然而，我们明白快速有效的应急

工作，对尽快恢复市民正常生活非常重要。政府会汲取这次处理事件的经验，检

讨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时的紧急应变系统。举例来说，政府除了会加强统筹工作、

收集报告和评估情况的安排外，亦会考虑改善部门之间的沟通，让政府能够更准

确掌握每区受影响的情况，完善政府的应急系统及救灾能力，确保受影响的市民

能获得迅速有效的援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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